绿化养护服务项目招标需求
一、概述
1、养护范围：
徐汇校区坐落位置：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
奉贤校区坐落位置：上海市奉贤区海思路100号
绿化总面积566000平方米，园林建筑小品34座，水域73567平方米
2、养护内容：按照上海市三级绿化养护标准，绿化养护包含除草、病虫害防
治、草坪乔灌木修剪、苗木施肥、苗木浇水、花坛草花种植等养护工作。
3、人员配置：
	部门
	岗位
	岗位编制（该岗位同一时段内需要在岗人数）
	岗位人力配置数量（根据服务时长及岗位编制要求，配置的人数）
	备注（岗位所需服务时长或时段、需具备的上岗资格证等）

	
	
	
	
	

	绿化养护
	[bookmark: _GoBack]经理
	2
	
	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持有相关的园林绿化专业证书，8小时/日

	
	领班
	2
	
	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持有相关的园林绿化专业证书，8小时/日

	
	绿化垃圾清运工
	1
	
	持有N3驾驶证，8小时/日

	
	绿化工
	19
	
	8小时/日

	
	合计
	24
	
	


★本项目管理服务人员不得少于24人。
备注：招标方原后勤服务中心转制员工（现有1人）需由中标投标方接收
二、项目说明
1、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奉贤校区绿化养护服务
2、承包方式：服务总承包
3、费用： 
（1）中标方招标费用内容包括：
员工人工工资、员工社保基金、福利费用、劳防用品、服装费、培训与管理费、雇主责任险和公众责任险等保险费、公司管理费及酬金、税金等。
（2）招标方自理费用包括：
水、电、煤等能源消耗费，日常借用招标方的固定资产设备的维修更换配件所需材料，防汛防台相关耗材费，绿化垃圾清运处置费，除绿化养护服务管理费约定以外的费用。

三、服务内容和要求
1、养护工作概况：
（1）浇水、修剪的范围包括两校区的公共草坪、树木，定期做养护草木工作。（2）提供时花、苗木、盆栽，应列出时花、苗木、盆栽等要求与数量。（3）派专人负责两校区水面、湖面的水生植物修剪，保持水面、湖面水生植物生长。
2、养护质量：参照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标准编号：DG/TJ08-19-2023）的要求，并达标徐汇校区上海市花园单位复评标准、奉贤校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复评标准。
服务标准：花草树木生长正常，修剪及时，叶面干净，具有光泽，无积尘，无枯枝败叶，无病虫害，无杂草。绿化养护应达到绿地及花坛内各种植物存活率100％。绿地设施及硬质景观完好无损。植物群落完整，层次丰富，黄土不外露，有整体的观赏效果。植物季相分明，生长茂盛；草坪保持平整，修剪后高度不超过5厘米，草屑及时清理；乔木修剪科学合理，剪口光滑整齐，树冠完整美观，无徒长枝、下垂枝、枯枝，内膛不乱，通风透光；绿篱修剪整齐有型，保持观赏面枝叶丰满。花灌木修剪及时，无残花；绿地内目视应无明显杂草，土壤疏松通透；草皮无病斑，植物枝叶无虫害咬口、排泄物、无悬挂或依附在植物上的虫茧、休眠虫体及越冬虫蛹；绿地内无垃圾，乔木无树挂；绿地无破坏、践踏及随意占用现象。
（1）草坪：
（1）春、夏两季每两个月对草坪进行一次修剪，秋、冬两季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剪。（2）基本保持春、夏两季草皮不长于7厘米，秋、冬季不长于9厘米，平整美观。（3）草皮杂草每周巡查拔除，做到每平方米不多于5颗杂草。（4）拾除草坪、花丛内纸屑、果皮、砖块等杂物。
（2）绿篱、树木：
（1）修剪绿篱做到平整圆滑，造型优美，修剪下的枝叶应立即清除。（2）绿篱、树木春、夏两季每两个月施肥一次，秋冬两季每3个月施肥一次，使用复合肥保征长势旺盛（肥料费用应当包含在报价中）。
（3）乔灌木、花卉：
（1）每月巡查，及时修剪枯枝、病虫枝、下垂妨碍观瞻和活动的枝条，修剪下的枝叶要立即清除。（2）每3个月施肥一次，施用复合肥料，保证长势旺盛（肥料费用应当包含在报价中）。
（4）植保：
（1）提倡生化物防治、人工防治，使用农药必须以不伤害人体健康为前提，尽量使用高效低毒的农药。（2）在使用农药时，必须做好人员保护措施，必须在晴朗无风的天气一次完成，喷药后4小时内下雨的，则待天晴后重喷。（农药费用应当包含在报价中）。（3）使用小型喷雾器或手动喷雾器，避免药液扩散，影响他人健康。（4）上述工作每次完成后，应即时予以记录备案。
3、养护考核：按照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标准编号：DG/TJ08-19-2023）标准、规范，根据招标单位发出的指令进行养护，随时接受招标单位的检查和考核，为检查、考核提供便利条件。
（1）招标单位可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标准进行随机检查和定期考核，发现养护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可要求采取补种、更换、重做、修复等一切补救措施，直到符合约定标准。
（2）检查和考核的时间、标准、奖惩措施，双方另外约定。
（3）因养护不当造成的绿化树木、花卉死亡或损坏由中标单位无偿补种修复。若中标单位认为造成绿化树木、花卉死亡或者损坏的责任不在本单位，由中标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4、养护责任
（1）招标单位指派专人管理，除招标单位监管部门外，其他人员均无权向中标单位发出任何指令，双方另有约定除外。
（2）中标单位指派项目管理人员，代表履行责任。
（3）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规定合法用工。中标单位必须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职工购买国家规定的各类社会保险。
（4）中标单位代表按照约定及招标单位代表依据合同发出的指令组织养护工作。在情况紧急且无法与招标单位代表联系时，中标单位代表应当采取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48小时内向招标单位代表提交报告。
（5）中标单位如需要更换代表，应至少提前7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单位。后任中标单位代表继续行使合同约定的职权，履行约定的义务。
（6）中标单位代表不称职时，双方协商建议撤换，收到招标单位要求撤换中标单位代表的通知时，中标单位须按要求，安排称职人员替代。
5、养护内容
（1）招标单位将养护工程区域内的树木、草坪、花卉、绿篱及其它需要养护的设施，列明范围或清单，双方进行现场确认。
（2）提供养护范围内的园林景观设计图纸、以及养护场地内的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准确性负责。
（3）提供养护所需用水、用电的接驳点，保证养护期间的需要。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购买及安装计量表具的费用由招标单位承担，养护期间的水、电使用费用由招标单位承担。
（4）中标单位进场后，招标单位在养护现场提供养护管理用房、工间休息室和材料、工具仓储。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车辆及大型机械设备的存放问题，由招标单位安排解决。
（5）组织召开养护作业例会，每月检查养护日志。
（6）在中标单位开展养护工作时，协调与政府部门、相关单位和人员（包括养护范围内的游客）的关系。
（7）中标单位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在合同签订后10天内，制定养护期内相应的总体绿化养护管理方案，报请招标单位代表审核批准，作为实施依据。招标单位代表收到中标单位方案后，应于10天内予以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不确认也不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同意。
（8）建立完善的养护班组，制定养护岗位职责以及各岗位规范、操作规程、养护制度（包括节假日值班制度、防汛防台期间的值班制度和应急抢险工作制度）。根据合同约定，配备技术管理人员和养护操作人员，并将岗位规范、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及工作人员的名单交招标单位审批备案。
（9）根据季节、气候、土壤、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长阶段及养护场地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开展养护工作，根据要求及时做好养护区域的局部调整，保证绿化观赏的整体性，并向招标单位提供年、季、月度养护管理方案及相应进度统计表。
（10）负责区域内各类植物养护及每日巡视检查，如发现各类苗木、设施有被损、被盗等情况时，应及时向招标单位汇报并立即进行补缺、恢复。
（11）开展养护工作时，严格遵守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对噪音污染、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的管理规定，文明施工；对外开放的养护区域，处理好养护工作与游客的关系。绿化垃圾须堆放到指定位置，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绿化垃圾由招标单位负责清运。
（12）养护期间做好养护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和现有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工作，招标单位须在中标单位进场前，将养护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的情况向中标单位进行交底。
（13）接受招标单位的管理、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招标单位发出的整改通知，应及时按要求进行整改。中标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整改时，招标单位可以另行委托他人予以整改，所发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14）负责养护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的劳动保护和人身安全。
（15）建立和健全养护管理档案，对养护管理工作中采集的各种信息、资料及时做好分析整理和归档保存工作，并报送招标单位备案。养护管理期满，将养护管理的所有档案资料及养护范围内的各类植物、设施完好地移交给招标单位。
6、养护方案及调整
（1）中标单位必须按招标单位代表确认的养护管理方案和养护计划组织养护，接受招标单位代表对养护质量的检查、监督和考核。
（2）涉及重大活动或其他原因，招标单位代表认为确有必要暂停养护工作或调整养护方案时，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中标单位养护人员调整养护时间或更改养护措施。中标单位应遵从招标单位要求。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因该项调整导致的费用增加由招标单位承担。
（3）未经招标单位事前书面许可，中标单位不得自行调整养护时间或更改养护措施。
7、安全防护及事故处理
（1）中标单位在养护期间，应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作业的有关管理制度，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中标单位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2）中标单位应对其在养护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对他们工作时间的安全负责。
（3）招标单位不得要求中标单位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养护工作。因招标单位原因导致的安全事故，由招标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及发生的费用。
（4）中标单位在从事喷洒农药、控制有害生物、修剪树木、修理设施、清理道路或水体、防台防汛等工作时应自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安全防护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5）中标单位应保证养护范围内的各项设施能够安全使用，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物品，应及时提请招标单位予以修理或更换。对养护范围内的树林、水体或其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场所，中标单位应提请招标单位设置禁止吸烟、禁止火种、禁止游泳等安全警告铭牌。
（6）中标单位对土壤进行消毒或防治病虫害时，应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药剂，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高残留或可能造成其它公害的药剂。中标单位喷洒药物之前，须将喷洒时间、药物种类提前报甲方批准，按招标单位批准的时间和路线进行喷洒。瓜果类植物在挂果期间不得喷洒药剂，以防发生意外。残留药剂和容器，中标单位应按规定妥善收集和处理。中标单位未按规定使用药剂，造成的责任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7）养护期间，中标单位应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养护范围内的垃圾应按规定清理、外运。污水、废水未处理达标前，不得直接排入河道或其它公共设施，以免造成污染。
（8）中标单位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施肥、沤肥。施肥、沤肥不得造成绿化景观和周边环境污染。
（9）养护期间，若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中标单位应按有关规定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并通知招标单位代表，同时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处理，由事故责任方承担发生的费用。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时，应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处理。
（10）养护款的支付与养护质量挂钩。达不到合同约定的养护质量标准时，双方按照应付款项的3%核减合同价款。
（11）中标单位自行准备的机械、材料、器具设备。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中标单位应自行配置养护管理所需要的交通工具以及其他养护所需机械、材料、器具设备。
（12）中标单位应当对投入使用的机械、材料、器具设备的质量负责。中标单位在机械、材料、器具设备送达养护场地前24小时通知招标单位代表清点。中标单位投入使用的机械、材料、器具设备的数量、规格和品质达不到合同约定标准时，须承担违约责任。
（13）中标单位应保证其提供的机械、材料、器具设备符合安全标准。在中标单位使用前，应按规范要求进行检验或试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检验或试验费用，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由中标单位承担。
（14）招标单位发现中标单位提供或使用不符合约定的机械、材料、器具设备时，中标单位应当按照招标单位的要求负责采取更换、重做等补救措施，并自行承担相应费用。 
（15）中标单位需要使用代用机械、材料、器具设备时，应经招标单位代表认可后才能使用。由此增减的合同价款，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增加的合同价款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减少的合同价款须从合同总价中核减。招标单位不提供机械、材料、器具设备，除特殊专项材料。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的优先考虑。
（2）供应商具备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考虑。


